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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卫规〔2024〕5号

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四川省食品企业标准

备案办法》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卫生健康委，省疾控局，委（局）直属相关单位，有

关食品生产企业：

《四川省食品企业标准备案办法》已经 2024年第 10次委务

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4年 12月 25日

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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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食品企业标准备案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食品企业标准（以下简称企业标准）备案工

作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四川

省食品安全条例》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食品

企业标准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办食品发〔2024〕4 号）

等规定，结合四川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四川省行政区域内食品生产企业（以下简称企业）

制定食品安全指标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四川省食品安全

地方标准（以下统称食品安全标准）的企业标准，在本企业适用，

依法申请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备案，适用本办法。

严于食品安全标准，是指企业标准中的食品安全指标限值严

于食品安全标准的相应规定。

企业标准食品安全指标全部与食品安全标准规定一致的，无

需备案。

第三条 企业标准备案是将食品安全指标严于食品安全标

准的企业标准进行存档、备查的过程。

企业标准备案不是行政许可，任何单位不得以备案名义变相

实施行政许可。

第四条 省卫生健康委委托市（州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办理

企业标准备案。

第五条 企业应当对企业标准负责，保证申请备案的企业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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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等法律法规、食品安全标

准等规定，并公开承诺，对已备案的企业标准及其实施后果承担

法律责任。对于市场监管、社会监督等发现备案的企业标准违反

法律法规、食品安全标准、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，企业应当予

以改正。

第六条 企业标准编号格式为：Q/×××（三位企业名称拼音

缩写）××××（四位顺序号）S—××××（四位年代号）。

第七条 申请企业标准备案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办理市场主体登记；

（二）企业标准中一项或者多项食品安全指标严于食品安全

标准的相应规定，并承诺企业标准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

全法》等法律法规、食品安全标准等规定。

第八条 企业标准备案全程网上办理，具体在四川政务服务

网市（州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公共服务栏目企业标准备案事项中

办理。

第九条 企业申请企业标准备案应当通过四川政务服务网

向企业所在地的市（州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提交以下材料，并对

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、完整性负责。

（一）四川省食品企业标准备案登记表；

（二）企业标准文本；

（三）企业食品生产许可证或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（四）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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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团公司所属企业适用统一企业标准的，可以由集团公司总

部或委托所属任一企业申报备案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注明适

用的四川省域内企业名称及住所。

以上材料每页均需加盖企业公章。

第十条 市（州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接到材料后，根据下列

情况分别作出处理：

（一）不满足备案条件的，告知企业并说明理由；

（二）提交的材料及其内容不齐全的，一次性告知企业需要

补齐的具体内容；

（三）满足备案条件且备案材料符合要求的，应当在 3个工

作日内将企业提交备案的企业标准文本及备案登记表在指定网

站上公开。相关备案资料统一上传至“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

台”（https://www.qybz.org.cn），供公众免费查阅、下载。

第十一条 企业对已备案的企业标准进行修订的，应当按本

办法规定重新申请备案，替代原备案标准。

第十二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该企业标准备案自动失效，

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在企业标准公开的网站上予以明示，属于

下列第（一）（二）项等情形的，还应当告知企业予以改正。

（一）发现企业标准不符合法律法规、食品安全标准等规定

的；

（二）发现企业在备案中弄虚作假的；

（三）企业主动申请废止企业标准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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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其他依法应当废止企业标准的。

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备案的企业标准存在违

反法律法规、食品安全标准等规定的，均可向卫生健康行政部门

举报；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核查属实的，依照本办法第十二条的规

定处理。

第十四条 企业应当依法落实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制度。

鼓励企业直接登录“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”，主动上传、公

开其执行的企业标准，并进行动态更新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5年 2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。

《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〈四川省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

案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川卫规〔2019〕4号）同时废止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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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 12月 25日印发


